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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婚恋关系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特殊类型，因其引发的高频率恶性刑事案件格外惹人注目。通过对现实案情的

分析，可以看到此类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同于社会一般犯罪的自身特点，且在诸多方面暴露出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

典型性特征。因婚恋关系引发的刑案具有特殊的生成机制，在厘清其基本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采取多

元对策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或减少此类案件发生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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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由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时有发生。作为婚恋关系中的当事人，为何会从亲密

的关系主体走向犯罪的深渊，进而实施令人震惊的恶

性刑事案件？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也需要我们对

此一探究竟。基于此考虑，笔者拟对这一特殊的犯罪

现象进行透视，并在整体性反思的前提下，期许能够

得出一些有益性见解。 
 

一、因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犯罪特点 
 
因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其最大特点就

在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由此出发，作

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形式，折射到犯罪的主客观

方面就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应特点。笔者相信，通过发

掘这类犯罪的现实特点，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此类

犯罪的认识，而且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此类犯罪现象，

从而在对松散性犯罪事实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得出一些

规律性的结论。① 

(一) 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多为中青年男性 
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因婚恋关系引发的凶案

中涉案的被告人既有男性，也包括女性，但是，对比

男女所占的比例仍然可以发现，男性在婚恋关系中作

为犯罪行为人的刑案发生率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有学

者指出，“犯罪是男性的专属，男性以其直截了当不加
掩饰的残酷特点，不仅是重大犯罪的元凶，在所有危

害社会的行为举止中，男人都是危险因素。”[1]“最经 

常的受害者是成年妇女，而成年男性是最主要的施暴

者，是最少受到伤害的人。此外，妇女比其他类型的

家庭成员更有可能因家庭暴力而受到严重和过度的伤

害。”[2]就此可以说明，因婚恋关系引发的凶案中的被

害人多为女性是一普遍现象。另外，从年龄上来看，

实施危害行为的犯罪行为人以中青年居多。其原因在

于，处于中青年阶段的行为人，各方面的需求较为旺

盛，情感上面临的诱惑或者挑战较多，生活上承受的

压力较大，婚恋交往中彼此发生的磨合与纠纷也较频

繁。而且此阶段的年轻人生活经验有限，阅世不深致

使行为人面临人际纠纷时无法很好地把握分寸，易受

外界环境与情感波动的左右，处理问题往往率性而为、

不顾后果，因而在此年龄段发生的凶案较多。 
(二) 行为人实施犯罪以突发性故意为主 

因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中，往往都是故

意犯罪而不是过失性犯罪。但是，在因婚恋关系实施

的刑事犯罪中，案件的预谋性并不具有明显特征。在

相当程度上，突发性故意反而比预谋性故意更为突出。

这说明在婚恋关系的犯罪中，突发性故意的犯罪行为

仍然占居主导地位。就笔者从案件材料的查阅情况来

看，在因婚恋关系引发恶性犯罪的诸多个案中，预谋

性不突出的这一特点也能够得以现实映证。由于婚恋

关系引发的凶案都是关系亲近的主体所为，在共同生

活中以非预谋性故意实施凶案成为其常见情形。需要

指出的是，婚恋关系中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都有一个

渐进发展的过程，即危害结果的最终出现都是在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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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逐渐走向恶化的前提下实然化的。尽管如此，从

婚恋关系走向恶性刑事犯罪的现实历程，仅仅说明了

彼此之间矛盾不断升级的过程，并不必然决定了行为

人实施的就是预谋性的故意犯罪。因此，从总体上来

看，由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常人，因多种原因

引发的突发性故意仍是其常态。 
(三) 案发动因具有自身的复杂性 
按照我们一般性的认识，由婚恋关系引发的犯罪

肯定都是因为情感纠葛引发的。但是，从笔者搜集的

实证性案件材料来看，因婚恋关系引发的刑事案件并

不单纯就是因为感情纠葛而引发的。在具体的案发动

因中，既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恋爱破裂、感情纠葛，

还有第三者介入、琐事纠纷、家庭矛盾等因素。在具

体的因婚恋关系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某些个案还是多

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致。通过对案件发生的所有

诱发因素分析，我们大体上能够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

结论，即因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中，财产性

纠纷并不是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非财产性因素

引发的凶案是其典型特点。透过这一特点，实际上告

诉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婚恋关系的危机并不主要是因

为物质层面的内容所决定的，精神需求的难以满足才

是引发婚恋矛盾的主要诱因，因此，如何合理疏导彼

此双方的情感危机并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是化解

婚姻冲突的不二选择。 
(四) 案件发生后犯罪行为人悔罪心理明显 
从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来看，行为人实

施恶性犯罪侵犯他人健康权或生命权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于行为人犯罪之后的悔罪心理较为突出。从搜集的

现实案情来看，悔罪心理不仅表现在案发后犯罪行为

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现实态度，还聚焦于行为人在

案发后的积极施救、懊悔表现、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属

等客观行为上。透过这些案后事实，我们不难发现，

正是由于“犯罪人——被害人”之间特殊的内在关系，
致使此类案件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案件的典型特性。无

论如何，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存在异于常人的亲密关

系，虽然一方基于某种原因实施了恶性犯罪，但是随

着事态的推进与结果的实然出现，行为人对自己曾经

实施的恶性行为很快又会认识到错误。因此，受悔罪

心理的支配，在案后的行为上就有了与之相对应的客

观表现。 
 

二、行为人从婚恋走向恶性犯罪的 
原因 

 
由婚恋关系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是社会生活的一

个缩影。此类行为一旦发生，由此带来的负面社会效

果就将随之波及开来，对个人与社会产生诸多不可预

期的后果。尽管通过现实案件的剖析，可以促使我们

大致查明此类案件发生的一些基本特点，了解其案发

的共同表现形式，但是要真正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

就需要笔者对此类案件发生的内在机理作一深入探

析。 
(一) 主观原因 
首先，是行为人确立婚恋关系存在主观盲目性。

随着社会改革步伐的加大，除了经济上的开放程度不

断拓展之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步的开放化。体

现在婚恋关系层面，人们对性的理解与认识摆脱了长

期受压制的旧有局面，对婚恋关系也有了较之以往的

不同认识。由于媒体宣传及网络传播的便利途径，西

方的一些开放性观念随之介入进来，并被不同程度的

夸大和接受。尤其在年青人群体中，当思想的闸门一

打开，在传统婚恋的承继与现代性开放的冲击下，内

在观念的对抗与行为选择的彷徨就显现出来了。受其

影响，如何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自己的另一半变得毫无

原则性可言，从陌生人到婚恋对象的闪电行为，致使

彼此之间既缺乏一个相知相识的过程，又少了一个过

渡阶段的磨合期。由于对婚恋关系的认识过于草率，

一旦走过前面的热恋期，当生活中各种不如意的事件

紧随其后时，先前隐藏的矛盾会在后期生活中被放大

开来，恶性刑事案件也就因此发生了。 
其次，对待婚恋矛盾缺乏理性态度。在现实生活

中，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正是矛盾的客观性

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并在矛盾的不断化解中

我们获得了不断前进的无限动力。走入婚恋场景的行

为人，将会逐渐发现现实状态下的生活并不按照原有

的预期一帆风顺地进行，与之相反的是，各种不期而

遇的障碍将紧紧包围彼此，并在困惑之中磨练彼此的

意志。从单一的个人生活跨越到双宿双栖的二人世界，

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生活习性上的不协调都将一一暴露

出来。如何对待这些实质性的变化，如何保持婚恋关

系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无疑都需要理性态度的正面对

待，需要双方积极面对矛盾并进行行之有效的化解。

然而，对步入婚恋关系的行为人来说，由于年龄相对

较小，涉世尚不够深，不仅为人处事方面的困惑较多，

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也相对有限。基于此现状，在

二人矛盾出现尤其是矛盾升级之时，感性化解遭遇的

问题就成为他们理所当然的手段方式，恶性案件也由

此随之发生了。 
(二) 客观原因 
从客观原因看，首先是社会欠缺有效的矛盾调解

机制和婚恋引导机制。婚恋关系中的矛盾发生对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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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此阶段的行为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

有效调处这些矛盾，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灵活掌握的。

从我们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形观之，婚恋关系的纠纷解

决仍然是由当事人自己主导的，外部主体根本不可能

也不能够深入其中。究其原因，婚恋关系牵涉的主要

都是个人私生活方面的问题，这些矛盾事项发生的场

合基本都是在私密空间，外界的介入具有滞后性或非

当场性；另外，从保护自我隐私的角度出发，身处事

态发展中的当事人不希望他人介入，更不愿意有人对

此横加干涉。因此，受此因素的束缚，婚恋关系引发

的各种矛盾欠缺一种有效的化解机制。从社会层面来

看，更没有一个对此予以疏通或调节的专门性机构的

存在，由此导致的现实问题是，在行为人的婚恋关系

步入歧途之时，过于依赖行为人自身力量的结果根本

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多元困惑的存在和压抑的无法排

解最终现实化为了恶性的刑事案件。 

婚恋关系作为男女双方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对每

一个步入此关系圈的行为人而言，都需要为之做好各

方面的准备工作。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

却通常把“女人是男人的学校”作为了惯常性认识，即
以女性重新调教男性作为彼此关系正常发展的基本前

提或者必要过程。质言之，行为人步入婚恋关系都是

随意性的，缺乏前期系统化与科学性的有效引导是我

们整个社会的普遍现实。正如学者所言，“婚前准备、
婚后提高、婚姻技巧学习及婚姻疗法课程者可能有效

地降低某种家庭暴力发生的危险。任何国家都不能忽

视教授此类技巧来为婚姻做准备和改进婚姻质量的价

值。”[3]然而，从现实情形观之，没有一套相对成熟或

完善的婚恋教育体制，致使行为人在择偶标准、婚恋

生活、处事原则、矛盾化解等方面呈现随意性。尤其

明显的是，随着独生子女的普遍增多，如何在婚恋关

系中有效处理二人之间的多元纠纷，学会宽容、彼此

谅解或有效沟通，避免不应有的碰撞与摩擦，理应成

为社会予以重点关注和加以完善的问题。很显然，从

目前来看，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明显不够，由此导致的

后果就是，缺少了事前教育机制的有效引导，往往导

致身处漩涡之中的当事人不知何去何从。 
其次，是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客观存在。“家庭暴

力是结构性男女不平等在夫妻关系中的最集中体现和

恶果之一。”[4]父权制为基础的性别关系强调的就是男

尊女卑的思想，受长期封建传统的影响，尽管历史已

经演进到今天，女性地位仍然难以与男性相媲美。在

社会发展的轨迹中，女性的地位提高仍然有赖于男性

同胞的大力推动。比如，100 多年前最早提出女性解
放的是男性，最早号召女性不要裹脚的是男性，最早

办女性学堂让女性受教育的是男性，最早反对对妇女

暴力运动的发起者也是男性。[5]由此可见，男性在社

会生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权运动的推动仍然

脱离不了男性的大力扶持。虽然女性的社会角色在不

断转换，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场合在不断增加，女性

形式上拥有的各项权利与男性也已经大致相当，但是

这些仍然不能掩盖其在家庭场域所具有的不平等地

位。在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中，社会生活中的有形机

制很难渗透到婚恋关系中来，在二人世界的共同生活

中，男性生理构造上的天然优势得以显现，一旦暴力

发生，导致伤害的往往都是女性。 
 

三、预防婚恋引发犯罪的 
现实路径 

 
(一) 端正婚恋立场，正确看待彼此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由婚恋关系引发的凶

案中，这些较之常人更为亲密的关系主体，为何发展

到暴力相向，甚或一方最终要致对方于死地，究竟是

何种原因使他们从往昔走到了今朝？一旦对类似案件

予以深入反思，其中必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答案将占据

我们的大脑，那就是行为人扭曲的婚恋立场是他们最

终选择暴力性犯罪行为的根源。尤其在当前急剧性的

社会变革面前，多种规范文化在同一地域碰撞，影响

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并与人们的心理冲突和行为规范

冲突相联系，构成文化冲突与犯罪关系的外在形   
式。[6]受其支配或影响，即使彼此是亲密恋人或恩爱

夫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彼此遭遇的困惑，那么在歪

曲的婚恋立场的作用下，凶案的降临往往就会成为现

实。 
行为人在婚恋关系中，对待婚姻随意化，把两人

之间的婚姻关系看成一种松散性结合，只想攫取，不

想付出，只愿驾驭，不愿听从，导致婚恋状态处于风

雨飘摇之中，极易随着外界客观情势的变化而恶化。

在众多案例中，有些行为人放纵两性行为、同时与两

个或多个异性交往、引诱或放纵第三者插足，致使自

己背叛最初的婚恋相对方，引发无休止的婚恋冲突。

当前人们婚恋观念与传统婚恋观迥异，婚恋观念的畸

形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由于行为人并没有建筑牢固的

爱情基础就匆匆结婚，导致在共同生活中很容易发现

对方的缺点，感到彼此不合适，最终引发纠葛并导致

恶性案件发生。就目前的此种现状来说，我们应当倡

导正确的婚恋观，在学校、城市社区、农村居民中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引导正确健康的婚恋观，培养彼此

的沟通交流能力，理性看待婚恋生活，让他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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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状态只是新生活的开始，其中除了温馨惬意之外，

还有生活的艰辛与坎坷。 
(二) 重视家庭生活，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 
家庭环境的优劣对行为人的影响较大，作为长期

起居饮食的处所，父母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的对其子

女产生着现实影响，父母的教导及其父母之间的相处

之道也深深影响着自己儿女的婚恋观。[7]从案件发生

的背景及其行为人的自我供述来看，有不少犯罪人生

活在单亲、离异或与父母感情不合的家庭，缺乏亲情

的关怀，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冷漠、甚至敌视。

其中有些犯罪人本身是受害者，但是他(她)不愿跟随
父辈的生活模式而忍气吞声、再步后尘，为了摆脱或

改变此种状况，最终通过非理性的问题处理方式把自

己变成了犯罪人。 
愉悦的家庭生活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起点，幸福家

庭是我们身心休憩的港湾，唯有此我们才会有不竭的

内在动力与源泉。因此，婚恋关系的双方应该重视家

庭生活的情感交流[8]，无论是夫妻还是恋人，都要学

会换位性思考，尽可能基于对方的立场与视角来考虑

问题，共同承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烦恼与诸多纠纷。

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往往有多种矛盾同时存在，这

是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蕃篱。生活不是平铺直叙、流

水账式的叙述文，而是有喜有悲的现实话剧，学会不

以物喜、不以已悲的为人处事之道，是拥有健康婚恋

关系的基础与前提，是预防或化解关系恶化的有力保

障。 
(三) 冷静处理婚恋矛盾，妥善解决生活纠纷 
婚恋关系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其与犯罪人的个

性与人格密不可分。[9]引发行为人犯罪的外在因素有

很多，但是具体犯罪都是由不同的因素与关系作用于

不同人格的人而产生的。[10]已如前述，突发性故意在

该类犯罪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与一些人不善于控制自

己的性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一旦面临问题与纠纷，

行为人在情绪失控下往往会丧失理智。弗洛伊德认为

人有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生物意

义上的我本身，许多本能的反映都是该层次的，在遇

到冲突时发怒是人的自然反应。如若这种本能的反应

不能得到自我意识、理性自我的合理控制，感性的本

我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四处奔腾，造成损害。从现实案

例来看，很多犯罪的行为人事后都有悔不当初的懊悔

表现，痛恨自己当时处理问题过于极端，导致一失足

成千古恨。因此，如何有效调控情绪理应成为现代人

应当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面临源自身心的各种冲突，

学会灵活地自我调节或转移式发泄，将是预防矛盾出

现或升级的必要手段。与之同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突发情景应对、心理疏导等都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社

区教育的必要内容。通过相关教育内容的开展来教会

我们，对待已有的矛盾需要冷静，处理生活纠纷需要

热心——一冷一热，形式各异，殊途同归。 
(四) 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善待调处彼此过错 
夫妻间社会地位的般配，在很大程度是代际阶层

再生产的结果。[11]如果夫妻之间地位越不平等，产生

矛盾的机率则越大。有些恶性案件之所以发生，其与

被害人的自身过错密切相关，并在该过错的作用下加

剧了夫妻的地位不平等。其中，有些过错已经牵涉到

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虐待、重婚、遗弃等行为。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行为人没有违法性问题，但在生活、

道德层面具有明显过错。比如，同时与多名异性交往、

对原先的配偶或恋人表现出绝情和冷漠。再如，不能

慧眼识人，与一些有心理缺陷以及性格偏执古怪的人

进行婚恋，从而置自己于一种危险境地，前期性的择

人不善加上自己在为人处事上的不当往往导致“引火
烧身”。 
笔者认为，婚恋关系中的彼此能够走到一起，其

中的缘分和情感因素不可小觑，相互的理解和尊重更

需要正视。因此，对双方来说，应该学会珍惜情感、

尊重对方、善待彼此。即使对方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但是毕竟人无完人，在能够接纳的范围内，双

方都要学会容忍与宽容。比如，我们可以考虑采取冷

处理、缓处理、换位思考的方式，及时请教家人和富

有生活经验的人，通过对方能够接受的语气和谈话方

式进行平等对话，尽可能地不要侮辱人格、伤害对方、

激怒对方；在事前要进行周全考虑，要学会随机应变，

情况危急时进行自我保护，选择退路，防范万一。婚

恋关系主体通过彼此的相处应该知道，生活中暴露出

来的纠纷既不能通过单纯的掩盖予以消除，也不能通

过暴力相向得以化解，除了平心静气共同理性正面迎

接之外，无任何其他捷径可言。 
(五) 加强媒体正面宣传，社会勇担主体责任 
受网络、影视的不良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

往变得愈来愈复杂。比如，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

许多没有经过有关主管部门严格把关的传媒内容，泥

沙俱下，鱼目混珠，诸多色情、暴力性游戏大量充斥

着我们的生活。就此而言，媒体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监

管，弘扬主旋律，宣传健康向上的婚恋生活观念，通

过优秀的作品鼓舞民众养成积极健康的婚恋之道。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尽管个人和家庭越来越私

人化和封闭化，但是由于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婚恋问

题都不是与社会无关的孤岛，因此社会组织对个人和

家庭的婚恋生活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婚恋关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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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问题理应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国家应该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引导和干预。无论是在犯罪学领域，还是

在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都应该把当今社会婚恋现

象的新动态、地区差异、人群差异、年龄差异、性别

差异、纵向历史差异、与外国的差异、正负观念差异、

对婚恋危机处置方式的差异、婚恋关系对个人和家庭

生活工作的影响、婚恋关系中的犯罪、婚恋犯罪的发

生原因和发生机理、防范与防控等作为重要的研究课

题，研究当代如何构建全社会和谐的婚恋关系。社会

心理教育机构、婚恋咨询机构、社区居委会与村委会

等社会组织、专业性的婚恋危机处理机构等应该发挥

引导和解决婚恋纠纷的现实作用，帮助社会大众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和掌握危机化解的心理调适方法，为婚

恋生活的有序进行予以保驾和护航。只有社会愿意并

勇于承担主体责任，作为其基本元素的家庭才能拥有

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谐婚恋关系的存在才具有现实的

基本前提。 
 
注释： 
 
① 作为犯罪现象的研究，理所当然的应该有一个分析样本，这是
现象辨析、原因探讨、对策厘定的逻辑起点。基于此考虑，笔

者通过实证性的调查方法，对某中级人民法院近 29个月的所有
刑事判决书进行了认真梳理。其中，恶性刑事案件一共有 364
件，因婚恋关系引起的一共有 60件；故意伤害案共有 119件，
其中因婚恋关系引起的有 5 件；故意杀人案共有 145 件，其中
因婚恋关系引起的共有 55件。现实案情的特点分析是基于此分

析样本得出的，虽然受样本采集的科学性所限，本文分析不一

定能够代表现实生活中总体案件的所有情况，但是从实证材料

出发的分析思路与结论得出仍然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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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rriage and amativeness to malignant crime 

 
CHEN Wei, XIE Fei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echu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1519,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marriage and amativeness, acting as a special kind of social connection, resulted in lots of 
malignant crimes catching everyone’s eye. By positivist analysis of law cases, we can se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discriminating other criminal cases, and these cases embody lots of representative aspects noticeably. These cases are 
provided with exceptive forming mechanism, thus we shall take multifold measures to prevent or decrease this type of 
cases based on finding out basic status quo and realistic cau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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